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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
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第 45 号）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

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20〕8号）有关要求，为

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就有关企业所得税

政策问题公告如下：

一、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28纳米（含），且经营期

在 15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十年免征企

业所得税；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65纳米（含），且经营

期在 15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

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

所得税；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130纳米（含），且经营期

在 10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

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

得税。

对于按照集成电路生产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优惠期自

获利年度起计算；对于按照集成电路生产项目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的，优惠期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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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生产项目需单独进行会计核算、计算所得，并合理分摊

期间费用。

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清单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制定。

二、国家鼓励的线宽小于 130纳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

业，属于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清单年度之前 5个纳税年

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总结转年限

最长不得超过 10年。

三、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

业和软件企业，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和

软件企业条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制定。

四、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自获利

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接续年度减按 10%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企业清单由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制定。

五、符合原有政策条件且在 2019年（含）之前已经进入优惠

期的企业或项目，2020 年（含）起可按原有政策规定继续享受至

期满为止，如也符合本公告第一条至第四条规定，可按本公告规

定享受相关优惠，其中定期减免税优惠，可按本公告规定计算优

惠期，并就剩余期限享受优惠至期满为止。符合原有政策条件，

2019年（含）之前尚未进入优惠期的企业或项目，2020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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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不再执行原有政策。

六、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软件企业按照本公告规定同时符

合多项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条件的，由企业选择其中一项政策享

受相关优惠。其中，已经进入优惠期的，可由企业在剩余期限内

选择其中一项政策享受相关优惠。

七、本公告规定的优惠，采取清单进行管理的，由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于每年 3月底前按规定向财政部、税务

总局提供上一年度可享受优惠的企业和项目清单；不采取清单进

行管理的，税务机关按照财税〔2016〕49号第十条的规定转请发

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进行核查。

八、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软件企业按照原有政策规定享受

优惠的，税务机关按照财税〔2016〕49号第十条的规定转请发展

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进行核查。

九、本公告所称原有政策，包括：《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2〕27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5〕6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发展改

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9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有关企

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27号）、《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关于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产业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68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集

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 2019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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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29号）。

十、本公告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税〔2012〕27 号

第二条中“经认定后，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

和第四条“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可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同时停止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年 12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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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提高集成电路和工业
母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告2023年第44号）

为进一步鼓励企业研发创新，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工业母机

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就有关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公告

如下：

一、集成电路企业和工业母机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

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

除的基础上，在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再

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20%在税前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

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20%在税前摊销。

二、第一条所称集成电路企业是指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生

产、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具体按以下条件确定：

（一）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是指符合《财政部 税务

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

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

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年第 45号）第一条规定的生

产企业或项目归属企业，企业清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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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是指符合《财政部 税务

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

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

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年第 45号）第四条规定的重

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企业清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制定。

（三）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是

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 9号）》规定条件的企业。如有

更新，从其规定。

三、第一条所称工业母机企业是指生产销售符合本公告附件

《先进工业母机产品基本标准》产品的企业，具体适用条件和企

业清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税务总

局等部门制定。

四、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其他政策口径和管理

要求，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财政部 税

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

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64 号）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五、本公告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采用清单管理的，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于每年 3月底前按规定向财政部、

税务总局提供上一年度可享受优惠的企业清单；不采取清单管理

的，税务机关可按《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

部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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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45 号）规定的核查机制转请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

部门进行核查。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3年 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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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6〕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

定》（国发〔2015〕11 号）和《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

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27 号）规定，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

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以下统称软件、集成电路企业）的税收优

惠资格认定等非行政许可审批已经取消。为做好《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 号）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落实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享受财税〔2012〕27号文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软件、

集成电路企业，每年汇算清缴时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5年第 76号）规定向税务机关备案，同时提交《享受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备案资料明细表》（见附

件）规定的备案资料。

为切实加强优惠资格认定取消后的管理工作，在软件、集成



— 9 —

电路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后，税务部门转请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

化部门进行核查。对经核查不符合软件、集成电路企业条件的，

由税务部门追缴其已经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并按照税收征管

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二、财税〔2012〕27号文件所称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是指以

单片集成电路、多芯片集成电路、混合集成电路制造为主营业务

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注册并在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备案的居民企业；

（二）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

学历职工人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40%，其中

研究开发人员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20%；

（三）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且

汇算清缴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主营

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下同）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5%；其

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金额占研究开发费用总

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四）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制造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

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

（五）具有保证产品生产的手段和能力，并获得有关资质认

证（包括ISO质量体系认证）；

（六）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

环境违法行为。

三、财税〔2012〕27号文件所称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是指以集

成电路设计为主营业务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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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注册的居

民企业；

（二）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

学历的职工人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 40%，其中

研究开发人员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20%；

（三）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且

汇算清缴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

比例不低于 6%；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金额

占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四）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设计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

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其中集成电路自主设计销售（营业）

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50%；

（五）主营业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六）具有与集成电路设计相适应的软硬件设施等开发环境

（如 EDA工具、服务器或工作站等）；

（七）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

环境违法行为。

四、财税〔2012〕27号文件所称软件企业是指以软件产品开

发销售（营业）为主营业务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注册的居

民企业；

（二）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

学历的职工人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40%，其

中研究开发人员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0%；

（三）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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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算清缴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

比例不低于 6%；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金额

占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四）汇算清缴年度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

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50%（嵌入式软件产品和信息系统集成产

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40%），其

中：软件产品自主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

不低于 40%（嵌入式软件产品和信息系统集成产品开发销售（营

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0%）；

（五）主营业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六）具有与软件开发相适应软硬件设施等开发环境（如合

法的开发工具等）；

（七）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

环境违法行为。

五、财税〔2012〕27号文件所称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集成电

路设计企业除符合本通知第三条规定，还应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中

的一项：

（一）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设计销售（营业）收入不低于

2亿元，年应纳税所得额不低于 1000万元，研究开发人员占月平

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5%；

（二）在国家规定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内，汇算清缴年

度集成电路设计销售（营业）收入不低于 2000万元，应纳税所得

额不低于250万元，研究开发人员占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

于 35%，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发开发费用金额占研究开发费

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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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税〔2012〕27号文件所称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

业是除符合本通知第四条规定，还应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中的一项：

（一）汇算清缴年度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不低于

2亿元，应纳税所得额不低于 1000万元，研究开发人员占企业月

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5%；

（二）在国家规定的重点软件领域内，汇算清缴年度软件产

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不低于 5000万元，应纳税所得额不低于

250 万元，研究开发人员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5%，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金额占研究开发费用总

额的比例不低于 70%；

（三）汇算清缴年度软件出口收入总额不低于 800万美元，

软件出口收入总额占本企业年度收入总额比例不低于 50％，研究

开发人员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5%。

七、国家规定的重点软件领域及重点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由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根据国

家产业规划和布局确定，并实行动态调整。

八、软件、集成电路企业规定条件中所称研究开发费用政策

口径，2015年度仍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研究开发费

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116号）

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3〕70号）的规定执行，2016年及以后年

度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的规定执行。

九、软件、集成电路企业应从企业的获利年度起计算定期减

免税优惠期。如获利年度不符合优惠条件的，应自首次符合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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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企业条件的年度起，在其优惠期的剩余年限内享受相应

的减免税优惠。

十、省级（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下同）财政、税

务、发展改革和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应密切配合，通过建立核查机

制并有效运用核查结果，切实加强对软件、集成电路企业的后续

管理工作。

（一）省级税务部门应在每年 3月 20日前和 6月 20日前分

两批将汇算清缴年度已申报享受软件、集成电路企业税收优惠政

策的企业名单及其备案资料提交省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

门。其中，享受软件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名

单及备案资料提交给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省级工业和信息化

部门组织专家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名单内企业是否符合条件进

行核查；享受其他优惠政策的名单及备案资料提交给省级发展改

革部门，省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共同组织专家

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名单内企业是否符合条件进行核查。

2015年度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名单和备案资料，省级税务部

门可在 2016 年 6月 20 日前一次性提交给省级发展改革、工业和

信息化部门。

（二）省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应在收到享受优惠

政策的企业名单和备案资料两个月内将复核结果反馈省级税务部

门（第一批名单复核结果应在汇算清缴期结束前反馈）。

（三）每年 10月底前，省级财政、税务、发展改革、工业和

信息化部门应将核查结果及税收优惠落实情况联合汇总上报财政

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如遇特殊情况汇算清缴延期的，上述期限可相应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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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级财政、税务、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可以

根据本通知规定，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操作管理办法，并报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

十一、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76号所附《企业所得税

优惠事项备案管理目录（2015 年版）》第 38、41、42、43、46项

软件、集成电路企业优惠政策不再作为“定期减免税优惠备案管

理事项”管理，本通知执行前已经履行备案等相关手续的，在享

受税收优惠的年度仍应按照本通知的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十二、本通知自2015 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2〕27 号）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停止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76号所附《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

案管理目录（2015年版）》第 38项至 43项及第 46至 48项软件、

集成电路企业优惠政策的“备案资料”、“主要留存备查资料”规

定停止执行。

附件：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

备案资料明细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年 5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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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

备案资料明细表

企业

类型
备案资料（复印件须加盖企业公章）

集成

电路

生产

企业

1.在发展改革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立项的备案文件（应注明总投资额、

工艺线宽标准）复印件以及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等；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比例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

材料；

3.加工集成电路产品主要列表及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外知识产权相关

主管机构）出具的企业自主开发或拥有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知识产权（如

专利、布图设计登记、软件著作权等）的证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

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集成电路制造销售（营业）收入、

研究开发费用、境内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明；

5.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6.保证产品质量的相关证明材料（如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复印件等）；

7.税务机关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集成

电路

设计

企业

1.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比例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

材料；

2.企业开发销售的主要集成电路产品列表，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

外知识产权相关主管机构）出具的企业自主开发或拥有的一至两份代表

性知识产权（如专利、布图设计登记、软件著作权等）的证明材料；



— 16 —

企业

类型
备案资料（复印件须加盖企业公章）

3.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

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集成电路设计销售（营业）收入、

集成电路自主设计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境内研究开发费

用等情况表；

4.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的集成电路产品测试报告或用户报告，以及与主

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5.企业开发环境等相关证明材料；

6.税务机关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软件

企业

1.企业开发销售的主要软件产品列表或技术服务列表；

2.主营业务为软件产品开发的企业，提供至少 1个主要产品的软件著作

权或专利权等自主知识产权的有效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

的软件产品测试报告；主营业务仅为技术服务的企业提供核心技术说明；

3.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

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

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

软件产品自主开发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境内研究开发费

用等情况说明；

5.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的软件产品销售合同或技术服务合

同复印件；

6.企业开发环境相关证明材料；

7.税务机关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国家规

划布局

内重点

1.企业享受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需要报送的备案资料；

2.符合第二类条件的，应提供在国家规定的重点软件领域内销售（营业）

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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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类型
备案资料（复印件须加盖企业公章）

软件企

业

3.符合第三类条件的，应提供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

书，以及有效出口合同和结汇证明等材料；

4.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国家规

划布局

内重点

集成电

路设计

企业

1.企业享受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需要报送的备案资料；

2.符合第二类条件的，应提供在国家规定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内销

售（营业）情况说明；

3.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 18 —

附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21 年第 9 号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

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20〕8 号，以下简称《若

干政策》）及其配套税收政策有关要求，现将《若干政策》第

二条所称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

企业条件公告如下：

一、《若干政策》所称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必

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

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工具开发或知识

产权（IP）核设计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

关系的月平均职工人数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

历月平均职工人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5

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

于 40%；

（三）汇算清缴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

收入（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下同）总额的比例

不低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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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设计（含 EDA 工具、IP 和设

计服务，下同）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

于 60%，其中自主设计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

例不低于 50%，且企业收入总额不低于（含）1500 万元；

（五）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企业

拥有与集成电路产品设计相关的已授权发明专利、布图设计登

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合计不少于 8 个；

（六）具有与集成电路设计相适应的软硬件设施等开发环

境和经营场所，且必须使用正版的 EDA 等软硬件工具；

（七）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重大安全、重

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二、《若干政策》所称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装备企业，必

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

从事集成电路专用装备或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并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企业；

（二）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

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月平均职工人数占企业当年

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4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

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0%；

（三）汇算清缴年度用于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研究

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5%；

（四）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销售收入

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0%，且企业销售

（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含）1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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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企业

拥有与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相关的已授权发

明专利数量不少于 5 个；

（六）具有与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生产相适应的经

营场所、软硬件设施等基本条件；

（七）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重大安全、重

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三、《若干政策》所称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材料企业，必

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

从事集成电路专用材料研发、生产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

业；

（二）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

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月平均职工人数占企业当年

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4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

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5%；

（三）汇算清缴年度用于集成电路材料研究开发费用总额

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5%；

（四）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材料销售收入占企业销售

（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0%，且企业销售（营业）收

入总额不低于（含）1000 万元；

（五）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且企

业拥有与集成电路材料研发、生产相关的已授权发明专利数量

不少于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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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具有与集成电路材料生产相适应的经营场所、软硬

件设施等基本条件；

（七）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重大安全、重

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四、《若干政策》所称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

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

从事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

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月平均职工人数占企业当年月

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4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

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5%；

（三）汇算清缴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

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

（四）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销售（营收）收

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且企业收入总额不低于

（含）2000 万元；

（五）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且企

业拥有与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相关的已授权发明专利、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合计不少于 5 个；

（六）具有与集成电路芯片封装、测试相适应的经营场所、

软硬件设施等基本条件；

（七）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重大安全、重

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 22 —

五、本公告企业条件中所称研究开发费用政策口径，按

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和《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0 号）等规定执行。

六、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

试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

第 23 号）规定的“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的办理方式享受税收优惠，主要留存备查资料见附件。享受优

惠的企业在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后，按要求将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提交税务机关，由税务机关按照财税〔2016〕49 号第十条规定

转请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进行核查。

七、本公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由工业和信息化

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税务总局负责解释。

附件：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国家鼓励的集成电

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主要留

存备查资料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21 年 4 月 22 日

https://www.miit.gov.cn/api-gateway/jpaas-web-server/front/document/file-download?fileUrl=/cms_files/filemanager/1226211233/attach/20214/b23dacebb0854b8e888dc70ff404cb74.pdf&fileName=%E4%BA%AB%E5%8F%97%E4%BC%81%E4%B8%9A%E6%89%80%E5%BE%97%E7%A8%8E%E4%BC%98%E6%83%A0%E6%94%BF%E7%AD%96%E7%9A%84%E5%9B%BD%E5%AE%B6%E9%BC%93%E5%8A%B1%E7%9A%84%E9%9B%86%E6%88%90%E7%94%B5%E8%B7%AF%E8%AE%BE%E8%AE%A1%E3%80%81%E8%A3%85%E5%A4%87%E3%80%81%E6%9D%90%E6%96%99%E3%80%81%E5%B0%81%E8%A3%85%E3%80%81%E6%B5%8B%E8%AF%95%E4%BC%81%E4%B8%9A%E4%B8%BB%E8%A6%81%E7%95%99%E5%AD%98%E5%A4%87%E6%9F%A5%E8%B5%84%E6%96%99.pdf
https://www.miit.gov.cn/api-gateway/jpaas-web-server/front/document/file-download?fileUrl=/cms_files/filemanager/1226211233/attach/20214/b23dacebb0854b8e888dc70ff404cb74.pdf&fileName=%E4%BA%AB%E5%8F%97%E4%BC%81%E4%B8%9A%E6%89%80%E5%BE%97%E7%A8%8E%E4%BC%98%E6%83%A0%E6%94%BF%E7%AD%96%E7%9A%84%E5%9B%BD%E5%AE%B6%E9%BC%93%E5%8A%B1%E7%9A%84%E9%9B%86%E6%88%90%E7%94%B5%E8%B7%AF%E8%AE%BE%E8%AE%A1%E3%80%81%E8%A3%85%E5%A4%87%E3%80%81%E6%9D%90%E6%96%99%E3%80%81%E5%B0%81%E8%A3%85%E3%80%81%E6%B5%8B%E8%AF%95%E4%BC%81%E4%B8%9A%E4%B8%BB%E8%A6%81%E7%95%99%E5%AD%98%E5%A4%87%E6%9F%A5%E8%B5%84%E6%96%99.pdf
https://www.miit.gov.cn/api-gateway/jpaas-web-server/front/document/file-download?fileUrl=/cms_files/filemanager/1226211233/attach/20214/b23dacebb0854b8e888dc70ff404cb74.pdf&fileName=%E4%BA%AB%E5%8F%97%E4%BC%81%E4%B8%9A%E6%89%80%E5%BE%97%E7%A8%8E%E4%BC%98%E6%83%A0%E6%94%BF%E7%AD%96%E7%9A%84%E5%9B%BD%E5%AE%B6%E9%BC%93%E5%8A%B1%E7%9A%84%E9%9B%86%E6%88%90%E7%94%B5%E8%B7%AF%E8%AE%BE%E8%AE%A1%E3%80%81%E8%A3%85%E5%A4%87%E3%80%81%E6%9D%90%E6%96%99%E3%80%81%E5%B0%81%E8%A3%85%E3%80%81%E6%B5%8B%E8%AF%95%E4%BC%81%E4%B8%9A%E4%B8%BB%E8%A6%81%E7%95%99%E5%AD%98%E5%A4%87%E6%9F%A5%E8%B5%84%E6%96%9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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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21 年第 10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

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20〕8号）精神，

根据《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告 2020 年第 4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税务总局制定了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条件，现公告如下：

一、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以

软件产品开发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为主营业务并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企业；该企业的设立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且不以减少、免除

或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

（二）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

系，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月平均职工人数占企业月平均职

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4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月平

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5%；

（三）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汇

算清缴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

例不低于7%，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金额占研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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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四）汇算清缴年度软件产品开发销售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

（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55%[嵌入式软件产品

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45%]，其中

软件产品自主开发销售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营业）收入占企业

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45%[嵌入式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

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40%]；

（五）主营业务或主要产品具有专利或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

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

（六）具有与软件开发相适应的生产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

等开发环境（如合法的开发工具等），建立符合软件工程要求的质

量管理体系并持续有效运行；

（七）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质量事故、

知识产权侵权等行为，企业合法经营。

二、本公告第一条中所称研究开发费用政策口径，按照《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7年第 40号）等规定执行。

三、本公告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会

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税务总局负责解释。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21年 4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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